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长青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马长庆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0514-86424918

irm@jscq.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肖刚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0514-86424918

irm@jscq.com

002391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003,732,106.40

172,534,495.26

176,144,264.25

80,504,086.45

0.2656

0.2656

3.67%

本报告期末

7,803,572,820.23

4,680,682,830.61

上年同期

2,129,324,298.73

201,743,922.08

202,154,719.10

340,587,714.71

0.3089

0.3089

4.38%

上年度末

7,473,984,440.34

4,637,220,600.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90%

-14.48%

-12.87%

-76.36%

-14.02%

-14.02%

-0.7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41%

0.9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于国权

黄南章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8,315

持股比例

25.40%

5.70%

持股数量

165,013,503

37,013,4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23,760,127

27,760,104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秀来

周汝祥

于国庆

吉志扬

刘长法

周治金

泰康资产丰瑞混合型养
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3.80%

3.80%

3.80%

2.32%

1.64%

1.51%

1.38%

1.25%

上述股东于国权、黄南章、周秀来、周汝祥、于国庆、吉志扬、刘长法、周治金之间及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不知情。

无

24,675,648

24,675,648

24,675,648

15,047,280

10,667,400

9,836,362

8,953,350

8,089,569

18,506,736

11,285,46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农药行业市场需求整体低迷，出口受阻，产品

价格持续下滑，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较大挑战。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年
初制订的各项目标任务，重点围绕市场销售、安全生产、腾退搬迁和内部管理开展工作，2023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0,373.21万元，同比下降5.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53.45万元，同比下降14.48%。
报告期内，公司勤跑市场、抢抓订单，自营销售实现稳定增长；狠抓安全、强管环保，车间

产能基本得到有效释放。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长青湖北生产基地项目生产、调试，其中年
产10000吨精异丙甲草胺原药项目已投入生产，年产1000吨联苯菊酯原药项目、年产2000吨
氟磺胺草醚原药项目已投入试生产。同时，公司全力推进沿江厂区腾退搬迁项目建设，坚持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强化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注重施工细节，严把工程质量
关，已完成四个车间的土建工程，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长青湖北生产基地的顺利投产和沿
江厂区的腾退搬迁将助推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国权
2023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002391 股票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4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8月
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通讯方式发送
至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由董事长于国权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
事7名，现场参会董事6名，独立董事李钟华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及《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2023年8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002391 股票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5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8月
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日以通讯方式发送至公司全体
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国庆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执行，如实的反映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情况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株洲中院”）《民事判决书》【（2022）湘02民初69号】，株洲中院对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和其全资子公司株洲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新华联”）与株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
管委会”）、株洲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龙区管委会”）就合同纠纷做出一审判
决，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案件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号）。
（二）判决情况
1、由被告经开区管委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新华联置地、株洲新华联支付资金

占用利息37,262,276.57元；2、由被告经开区管委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株洲新华联

支付律师费100,000元；3、驳回原告新华联置地、株洲新华联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
新华联置地、株洲新华联、经开区管委会分别负担。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事项涉及总金额合计

1,486.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2.00%。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上述案件存在上诉的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000620 股票简称：*ST新联 公告编号：2023-091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近日，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接到华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邦集团”）函告，获悉华邦集团将所持有的本行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华邦集
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否

-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22,000,000

22,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7.36%

7.36%

占 本 行 总 股
本比例

0.39%

0.39%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3 年 8 月
10日

-

质押
到 期

日

-

-

质权人

江苏长江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

质押用
途

生产经
营

-

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华邦集团为本行持股5%以上主要股东，其承诺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行股份，也不由本行回购

其持有的本行股份。截至2023年8月10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华 邦 集
团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98,769,700

298,769,700

持股比例

5.25%

5.25%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246,450,000

246,450,000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268,450,000

268,45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89.85%

89.85%

占本行总股
本比例

4.71%

4.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股）

268,450,000

268,450,000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股）

29,001,000

29,001,00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95.65%

95.65%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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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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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14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刘子力先生；

（二）非独立董事：金跃跃先生、祝一鹏先生、邵康先生；

（三）独立董事：荆林峰先生、彭晓洁女士、黄厚平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七名董事组成，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审计委员会：彭晓洁、黄厚平、邵康；其中彭晓洁为主任委员；

（二）战略决策委员会：刘子力、金跃跃、荆林峰；其中刘子力为主任委员；

（三）提名委员会：黄厚平、荆林峰、祝一鹏；其中荆林峰为主任委员；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厚平、彭晓洁、金跃跃；其中黄厚平为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三、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洪书城先生；

（二）非职工代表监事：钟观香女士；

（三）职工代表监事：郑洁女士；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以上三名监事组成，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一）总经理：金跃跃先生

（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徐秦烨女士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徐秦烨女士已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

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五、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一）证券事务代表：钱川先生

公司第五届证券事务代表钱川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券

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部分董事离任情况

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后，张天戈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及董事会对张

天戈先生任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刘子力，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律专业，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景德镇市红星瓷厂、景德镇团市委青联办、景德镇市红旗瓷厂、景德镇市瓷局、江西

省陶瓷工业公司、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发展局。现任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金跃跃，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新疆专用汽车厂、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音飞储存主要创始人，沈

阳沈飞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仓储技术与管理分技术委员

会（SAC/TC269/SC5）主任委员、全国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99）的副主任委员。

祝一鹏，男，1987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江西财经大学国际金融

专业，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和九江银行景德镇分行。现任

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德镇陶溪川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

创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江西音飞智能

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景德镇陶溪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德镇陶溪川创业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景德镇陶溪川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景德镇澳蓝亚特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

邵康，男，1993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中铁十

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历任技术员、盾构公司经济管理部部长；历任景德镇陶文旅集团

发展规划部职员、部长。现任景德镇陶溪川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音飞智能物流设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音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景德镇陶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荆林峰，男，1978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FMBA，硕士

研究生学历。现任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智慧系统创新事业群联席首席

执行官、京东方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晓洁，女，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1992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 年 1 月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

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 年 12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会计专业，获博士学位。彭晓洁女士

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就职于江西财经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二级、三级）、

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至今，就职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任教授（三级）。同时，彭晓洁女士

现任深圳市捷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万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厚平，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学学士，毕

业于安徽财贸学院经济法专业。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科员/主任，江苏恒闻律师事

务所律师，江苏励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江苏智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现任上

海申浩（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洪书城，男，中国国籍，1991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专业，曾就职于深

圳东盈瑞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景德

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江西远瀚律师事务所。现任景德镇陶溪川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西中科上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观香，女，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本科学历。曾任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专员，现就职于公司审计部。

郑洁，女，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7年毕业南京大学信息技术与管

理专业。2003至今就职于南京音飞，目前负责销售管理工作。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简历

徐秦烨，女，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毕业南京审计学院审计

专业，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曾任南京聚星财务总监、音飞储存财务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代理财务总监工作。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川，男，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本科学历。曾

在中圣集团任投资经理，2015年至今就职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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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英飞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贾佩贤

0571-56565800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459号A座

sc@inventronics-c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雷婷

0571-56565800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459号A座

sc@inventronics-co.com

30058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82,887,167.57

-64,230,657.31

-51,409,866.89

-74,773,733.63

-0.22

-0.22

-3.93%

本报告期末

3,979,691,142.74

1,616,216,179.16

上年同期

715,472,469.85

64,820,008.05

62,501,101.52

181,332,841.85

0.22

0.22

4.47%

上年度末

2,750,231,406.32

1,664,894,568.2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1.35%

-199.09%

-182.25%

-141.24%

-200.00%

-200.00%

-8.4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4.70%

-2.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36,2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如有）

0

股东名称

GUICHAO
HUA

徐双全

华桂林

刘强

陈展辉

杜红

陈志清

冯秀碧

杨光炎

高华－汇丰－
GOLDMAN,

SACHS
& CO.L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33.80%

1.64%

0.55%

0.44%

0.44%

0.30%

0.28%

0.22%

0.22%

0.21%

股东GUICHAO HUA和华桂林系兄弟关系；股东GUICHAO HUA的配偶和股东陈志清系兄妹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陈展辉、陈志清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分别持有本公司股票1,296,157股、827,000股。

持股数量

100,455,235

4,862,954

1,620,600

1,315,700

1,296,157

882,800

827,000

660,000

654,200

633,07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75,341,426

1,215,45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46,350,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日与OSRAM GmbH、OSRAM S.p.A.签署了《股权及资产购买协

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OSRAM GmbH、OSRAM S.p.A.直接或通过其子公司及关联公

司间接持有的股权资产和非股权资产，其中股权资产包括Optotronic GmbH 100%股权、欧司

朗（广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Optotronic S.r.l 100%股权，非股权资产包括OSRAM
GmbH的多个全资子公司及关联公司持有的位于APAC和EMEA多个国家/地区的与标的资产

相关的资产、负债、人员、合同和其他法律关系。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业务为全球照明巨头

欧司朗旗下专注于照明组件的数字系统事业部，产品主要包括各类室内和室外LED驱动电源

产品、LED模组、LED光引擎、电子控制装置等。交易基础价格为7,450万欧元，实际交易价格

将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及资产购买协议约定按生效日拟购买的资产状况计算。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完成德国、意大利、中国股权资产的交割等第一次交割行

为，并已完成荷兰、匈牙利、比利时、俄罗斯、斯洛伐克、英国、波兰、希腊、奥地利、捷克、法国、

芬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保加利亚、瑞典、挪威、香港、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二十五个国家或地区的非股权资产的交割。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其余非股权资产

的交割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二）关于对外投资事项

公司于2023年4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

增资西安精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英飞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英飞特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出资2,700.00万元增资认缴西安精石电气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精石电气”）新增注册资本 375.00万元，剩余部分计入精石电气资本公积金。

2023年 4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西安精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进展公

告》，英飞特股权投资与精石电气及其股东中厚利君（陕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赵磊、西安精石之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澳储能电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上海

采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精石电气创始人郭磊签署了《西安精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认

购协议》及其附件（以下统称“增资认购协议”），增资认购协议主要内容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议案内容一致。公司已实缴出资款人民币2,700万元，精石电气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2023-062、2023-071）。

（三）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8日首次披露《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并分别于

2023年3月24日、2023年6月30日披露《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预案所述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

经2023年7月17日召开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发行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

（四）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1、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限制性

股票17.8020万股在2022年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继续禁售至2023年1月19日，相关限制性股

票已于2023年1月30日上市流通。（公告编号：2022-059、2023-004）。

2、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的相关限

制性股票131.7449万股在2022年符合归属条件。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已完成了本次符合

归属条件的其中第一批次涉及的14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126.2781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该

股票已于2023年1月30日上市流通。公司于2023年6月19日完成了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其

中第二批次涉及的 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5.197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归属完成的股票自

2023年6月19日起禁售6个月。（公告编号：2022-060、2022-078、2023-004、2023-077）。

3、公司于2023年6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但股票暂不上市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10名激

励对象持有的14.0220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于2023年7月20日起进入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但根据激励计划规定继续禁售至 2024年 1月 19日。（公告编号：2023-
080）。

4、公司于2023年6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成就，158名激励对象获授的170.5606万股限制性股票符合归属条件。公司于2023年7
月 11日已完成了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其中第一批次涉及的 149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152.4481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归属完成的股票根据激励计划在归属登记完成后即自2023年7月11
日起禁售6个月，（公告编号：2023-082、2023-096）。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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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宝丽迪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袁晓锋

0512-65997405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徐家观路29号

zhenquan@ppm-sz.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尤心远

0512-65997405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徐家观路29号

zhenquan@ppm-sz.cn

30090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471,107,888.13

40,778,381.34

33,646,548.92

20,248,892.94

0.2777

0.2777

3.06%

上年同期

391,102,412.34

30,479,824.50

27,304,902.28

-32,135,649.56

0.2117

0.2117

2.3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46%

33.79%

23.23%

163.01%

31.18%

31.18%

0.72%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

1,946,988,091.99

1,738,831,631.89

上年度末

1,429,778,130.92

1,277,306,572.6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6.17%

36.1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徐闻达

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徐毅明

陈劲松

苏州铕利合盛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龚福明

李新勇

赵世斌

陈东红

杨军辉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2,08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1.70%

18.56%

6.30%

6.10%

5.30%

1.53%

1.45%

1.16%

0.97%

0.88%

徐毅明与徐闻达为父子关系，二者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毅明任苏州聚星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并持有聚星宝80%出
资额，徐毅明任苏州铕利合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铕利合盛53.08%的出资额。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38,262,226.00

32,717,758.00

11,098,266.00

10,756,306.00

9,343,838.00

2,705,934.00

2,561,029.00

2,048,840.00

1,707,352.00

1,547,866.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38,262,226.00

32,717,758.00

11,098,266.00

10,756,306.00

9,343,838.00

2,029,450.00

2,561,029.00

2,048,840.00

1,707,352.00

1,160,899.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0

数量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完成对厦门鹭意的收购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厦门鹭意 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2023年4月4日，宝丽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690号），中国证监会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的注册文件后积极开展标的资产交割工作，已于2023年4月27日完成厦门鹭意100%股权过

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厦门鹭意现已成为宝丽迪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土耳其PPM顺利投产

2021年8月8日宝丽迪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境外子

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以不超过 50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在土耳其设立宝丽迪控股子公司。

2021年12月27日，经过国内行政审批手续的办理以及土耳其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宝丽迪土

耳其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成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报告期内，土耳其PPM
完成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正式投入生产并形成销售。

3、设立宝丽迪（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

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公司基于发展战略的需要，为了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宝丽迪综合竞

争力。公司与竹山县秦巴钡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巴钡盐”）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双方

通过合资公司就母粒领域硫酸钡功能性新材料等项目开展深入合作。2023年5月26日，宝丽

迪（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4、设立耀科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提升宝丽迪

综合竞争力。公司与张振杰教授（以下简称“张振杰”），就共价有机框架材料（COFs）新材料等

项目共同出资设立耀科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COFs）具有高的热化学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大的比表面积及

孔隙率、可控的化学物理性质、低的骨架密度、永久开放的孔道结构及合成策略多样化等特

点，在催化化工、生物医药、石油分离、废水处理、光电材料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应用前

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

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苏州宝丽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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